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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梅州航道事务中心 2020 年春运工作实施方案 

 

2020 年春运从 1 月 10 日开始至 2 月 18 日结束，共 40

天。梅州航道事务中心各级单位要扎实做好航道养护工作，

强化航道保畅通工作的组织落实，突出加强韩江、汀江等主

要航道的维护管理，加强大埔所高陂枢纽迁改工程等在建项

目的监管，以及高陂枢纽、大潮高速韩江大桥、莲塘大桥等

涉航在建项目的监管，确保航道安全畅通和施工项目安全。

为切实做好 2020年春运工作，根据《广东省春运工作规范》

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道路水路春运工作规

范（第四次修订）〉的通知》和《广东省航道事务中心关于

印发 2020年春运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航道函[2019]492

号）等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成立梅州中心春运工作领导小组。负责决策指导

梅州中心春运工作，协调相关部门落实上级部署安排，应对

处置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，保障春运工作圆满完成。名单如

下：组长：朱伟亮，副组长：吴建锋，成员：甘永福、黄革

新、黄冰冰、刘伟超、梁祖锋，春运联络员：杨兆明。 

（二）梅州中心春运办。春运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

（简称春运办，设在航道管理科），由梅州中心相关部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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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组成。 

1.工作内容。 

（1）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春运政策要求，动员和部

署相关工作，收集、转发国家和省的相关春运文件，做好收

发文件和相关资料的管理归档工作。 

（2）组织协调梅州中心各部门和各航标与测绘所开展

春运检查等工作。 

（3）统筹各单位春运工作准备情况，做好春运期间航

道通航情况汇总，编制春运航道指引图。 

（4）负责信息报送发布工作，按照国家和省、市的要

求报送相关春运材料。 

（5）应对和处置各类影响航道的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。 

（6）负责航道春运材料的收集、汇总、整理和各阶段

小结。 

（7）协调处理春运的其他工作。 

2.人员组成。主任：甘永福，成员：钟炼、杨兆明、陈

少浓。 

（三）梅县所、大埔所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、分管领

导任副组长、有关部门人员参加的春运工作机构，切实加强

对本单位春运工作领导。春运工作机构要设立具体办事机构，

负责对辖区内春运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、监督、检查和具体实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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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部门工作分工 

（一）办公室。 

1.落实春运有关会议地点，印发会议通知，安排会务。 

2.落实春运应急车辆，编印春运信息，提供春运相关后

勤保障。 

3.宣传党和国家的春运政策、措施和好人好事，引导报

纸、电视等媒体正面报道航道部门的保通航工作。 

4.做好春运期间人力保障工作，落实相关人员参与春运

工作。 

（二）航道管理科。 

1.牵头开展梅州中心春运办日常工作。 

2.编写、报送春运工作方案、总结。 

3.督促各航标与测绘所制定完善航道保畅通预案落实

各项保畅通工作措施。 

4.组织做好春运期间航道通航情况汇总和信息报送发

布工作。 

5.编制、报送春运航道指引图。 

6.做好涉及航道方面的春运投诉处理和咨询回访。 

7.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春运安全生产的指示、规定、要求。

8.负责处理安全事故的统计、分析，上报安全生产情况。 

9.对春运期间施工的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进行安全生产

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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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协同相关部门做好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工作。 

11.加强航道建设项目监管。 

12.督促航道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航

道施工对春运畅通产生负面影响。 

（三）计划财务科。 

1.筹措资金，保障各项春运保通航工程措施资金落实，

及时到位。 

2.监督保障通航生产经费使用情况。 

三、重点工作安排 

（一）部署梅州航道春运工作。2019 年 12 月中旬，根

据省中心 2020 年春运工作方案，结合梅州航道工作实际，

制定梅州中心 2020 年春运工作实施方案，明确工作要求，

提出春运工作内容。 

（二）建立春运信息通讯畅通机制。春运期间各单位要

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专人负责有关资料报送工作，确保

信息通信畅通。各航标与测绘所于 12 月 27日前向梅州中心

春运办报送春运工作方案、值班表和春运工作联系人，并及

时做好春运相关工作资料的报送和信息发布工作。 

（三）做好春运指引工作。梅州中心制定 2020 年梅州春

运航道指引图，并在阳光事务平台发布。 

（四）开展春运慰问工作。梅州中心领导带队对春运基

层航道职工进行现场慰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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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做好航道保通畅工作。配合上级部门做好春运检

查工作。各航标与测绘所应做好春运自查工作，重点检查韩

江、汀江等重要航道，加强对重点航道、航段及桥区航道巡

查、航道扫床工作，根据水情变化，及时调整航标配布，春

运期间缩短巡标周期，确保航道畅通安全；加强对航标、船

舶、站房、码头、特种设备等设备设施技术状况检查，确保

设施设备技术状况正常。 

（六）加强高陂枢纽迁改工程等在建项目监管，以及高

陂枢纽、大潮高速韩江大桥、莲塘大桥等涉航在建项目的监

管，监督施工单位按照航道保通航的相关规定进行作业，消

除影响通航安全与航道畅通的不利因素。加强施工作业人员

尤其是船员的安全教育、培训，施工机械和设备严格按照使

用章程操作，确保施工安全。 

（七）依托信息化，做好航道监测工作。各航标与测绘

所应积极应用水位遥测系统、视频监控等信息化手段，提升

春运监测预警能力。 

（八）做好安全管理工作。各航标与测绘所要按照“一

岗双责”的要求，明确春运安全工作任务和责任分工，督促

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严格履行安全监管责任，严防各类安

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。 

（九）为确保春运期间航道通航安全，随时应对辖区航

道突发事件，各航标与测绘所应加强相关应急预案的演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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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发生突发事件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置，并及时上报。 

（十）加强与交通、海事、水务、应急管理等部门以及

当地政府的沟通协调，及时通报春运航道水情情况，通过联

合检查和执法等方式，共同做好春运期间水上交通工作。 

（十一）做好春运总结工作。根据省中心的有关要求，

做好 2020年春运总结汇报工作，2 月 17日前将春运工作总

结报送省中心。 


